
湖北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方案

“5.25”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火灾事故，造成38人死亡，6人受伤，教训十分惨痛。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以及《关于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夏季消防检查的紧急通知》（鄂政办电〔2015〕63号）、《关于立即开展各类福利、救助机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鄂政办电〔2015〕64号），确保夏季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消防安全形势稳定，省住建厅决定从2015年6月至9月，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夏季消防专项检查。现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深刻吸取“5.25”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增强做好行业消防工作的责任感，按照《关于贯彻落实<湖北省消防安全责任规定> 切实履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的通知》（鄂建办〔2014〕51号）明确的住建系统十项消防安全职责，开展夏季火灾隐患排查和重点整治，确保住建系统消防安全形势整体平稳。
二、组织机构

为切实开展好全省住建系统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省厅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住建系统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督导组（以下简称“督导组”）。

组  长：徐武建  省住建厅总工程师

成  员：王云泉  省住建厅勘察设计与科技处处长

毕德立  省住建厅城市管理处处长（兼）

曹向东  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处长

洪盛良  省住建厅城乡规划处处长
王同初  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

张晓曦  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副局长
叶  兵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站长
梅  煌  省住建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省厅督导组负责全省住建系统夏季消防检查的组织领导和工作督导。省厅督导组办公室设在厅勘察设计与科技处，负责检查工作的协调和信息汇总、报送。

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要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并加强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挥调度。
三、检查内容
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部门要结合行业消防安全职责，将消防安全纳入日常行业安全监督执法检查工作中，同时制定行业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检查。
（一）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消防安全工作职责落实情况。各地规划部门依据城乡规划配合制定消防规划并监督实施的情况，预留消防站规划用地的情况，对不符合消防规划的建设项目不予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执行情况等。
（责任单位：各地规划局、省厅城乡规划处）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消防安全工作职责落实情况。各地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及组织实施的情况；监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执行消防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对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的建设项目，负责审批该工程施工许可的部门不得给予施工许可的执行情况；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禁止投入使用的执行情况；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在建工程施工场所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加强消防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日常管理维护，保证设施的完备、有效；加强城镇民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实施相关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情况。
（责任单位：各地住建委（局）；省厅勘察设计与科技处归口负责工程设计阶段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省厅城市建设处归口负责消防供水设施、民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管道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省建筑工程管理局、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归口负责工程施工阶段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三）城市管理部门消防安全工作职责落实情况。依法处理乱搭乱建占用消防车道的违法行为的执行情况。
（责任单位：各地城管局（委）、省厅城市管理处）

（四）房地产管理部门消防安全工作职责落实情况。督促物业管理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情况；结合工作职能，配合民政、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各类福利、救助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责任单位：各地房管局、省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
（五）厅机关和直属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职责落实情况。按照《湖北省消防安全责任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履行本机关、本单位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
（责任单位：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厅直属各单位）

四、时间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6月20前）
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部门要在所负责的行业、单位中立即召开会议，制定具体检查方案，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对夏季消防检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二）全面检查阶段（6月20—9月20日）
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单位对所负责的行业、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健全检查记录或台账等资料，对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挂牌督办。在消防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总结考核阶段（9月底前）
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主管部门要对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汇总，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应急体系，建立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特事特办，重点督办。要按照属地管理、行业管理、分级管理的原则，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并结合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明确责任主体，细化工作措施，扎实做好行业火灾防控工作。

（二）加强督导落实。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主管部门分管领导要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带头排查，做好督查指导。要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履责不到位、工作敷衍塞责，造成火灾事故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依纪从重查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重在预防。要认真研判火灾形式，切实重视和做好网格式排查，具体责任人要负起责任，排查不留死角。对存在的问题要加强整改，对存在的火灾隐患要从严、从重、从快进行依法惩治，不留情面。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的监管合力，形成消防安全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四）加强宣传培训。行业内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集中培训、发放传单等形式加强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要努力提高消防法规、消防常识、应急处置知识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确保消防知识进机关、进工地、进社区、进家庭。
按照归口指导原则，各地住建、规划、房产、城管主管部门应分别于6月25日前将工作方案和联系人报厅设科处、规划处、城建处、房产处、城管处，省建管局和省质安总站，各处室、单位应于9月25日前汇总本行业的情况，由省厅督导组办公室汇总报省消安委办公室。
联系方式：
设科处      唐先国   027-68873088
规划处      樊  伟   027-68873022
城建处      张玉峰   027-68873120

房产处      鲁  宁   027-68873048
城管处      康忠荣   027-68873422
省建管局             027-87362268
省质安总站  张  巍   027-67120973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消防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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